2014-2015学年度团委各项先进个人及奖学金评定注意事项
1.“优秀学生干部”：
各院名额15+，小学院0-6人，实事求是。团委评定优干指标，不能与学工处下发到班级的优干指标名额兼得，否则指标浪费,且不予补报。
2.“优秀团员”：
团员数的10%，仅限本科生，体能测试及格，综合测评专业前30%，未受过纪律处分。严格审核条件，学生党员可以获得此荣誉称号。
3.“社会实践先进个人”：
本科生人数基础上2%评选；二年级以上在校生中评定。
4.“科技创新先进个人”：
科技学术活动和学科竞赛市级以上获奖；公开发表科技学术论文（仅限本科生）、发明创造等；无比例限制。
主责学院负责本院主办赛事的获奖信息申报，同时负责申报相应的科技创新优秀指导教师。不接受非主办学院的同学单独申报。
学术论文、专利、发明创造和个别赛事的申报由学生提交申报材料，学院初审，校团委终审确定(纸质材料学院团委存档备查)。
5.“大学生科技创新优秀指导教师”：
由主办赛事学院负责申报。个别情况由教师所在学院团委书记初审后，报校团委审核。
6.“文体活动先进个人”：
文艺活动由校团委艺术团指导老师负责申报。个别情况由校团委审查申报材料后确定。
体育赛事获奖由体育教学部赵京辉老师负责申报。个别情况由赵京辉老师出具认定证明，到校团委备案进行申报。
7.“优秀青年志愿者”：
基数为本院注册志愿者数量；要求服务时间大于24小时。
8.所有先进个人和奖项均要求不能有违纪。严格符合《学生手册》要求。
要求：学院务必公示3天，核实汇总后于10月16日前上报团委，团委公示7天后发文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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